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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被骗的，只要转账完成任务就能提现”

固原一女子深陷刷单骗局
本报记者 吴彩华

6月29日，固原市公安局原州区分局披露
一起刷单诈骗典型案例。深陷骗局的马女士
在网上做任务赚取佣金，已向一个理财App

“客服”转账 42万余元，她还打算把筹集的 21
万余元继续转出。关键时刻，新区派出所民
警上门耐心劝阻，无奈“当局者迷”的马女士
已被洗脑，民警只能将她请到派出所，这才避
免了更大损失。

坚信自己属于正常转账

6月25日，新区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
资金预警劝阻线索，称辖区马女士存在被骗
风险。民警立即对马女士的银行账户进行保
护性止付管控，并准备见面劝阻。但在电话
联系过程中，马女士吞吞吐吐，几次以不在家
为由推却民警上门见面的要求。

民警意识到劝阻晚一秒都可能对马女士
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几经周折终于见到马
女士本人。看到民警上门，马女士表现极不
自然。当民警询问其多次转账的原因时，马
女士坚定地表示，自己属于正常转账没有被
骗。民警随即询问马女士转账账户相关信
息，马女士闪烁其辞。

当民警告知真相后，马女士又改口称，其
在网络平台投资赚取佣金，并且已收到对方
转账的 600余元佣金。民警让其出示App查
看收款情况，马女士打开一款App，民警根据
提现记录发现小额提现已完成并获取收益，
但两条大额提现未能成功，马女士解释系其
未完成指定任务才导致提现失败，完成指定
任务后就能提现。

“放心，我不会被骗的”

原来，6月初马女士上网时通过陌生人添
加微信好友请求，随后被对方拉入一微信群，
该群内经常有人发红包并发布点赞、转发赚
佣金任务。原本抱有警惕心的马女士每天看

着群内其他人晒出的成功刷单返利截图，不
禁动心，便小试身手跟随做任务并赚取了几
百元佣金。之后，马女士在群成员的诱导下，
下载理财App，开始参与大额刷单做任务，先
后 6次向对方提供的不同银行账户转账共
计 42万余元，期间成功提现 1099元。随后
的大额提现中，“客服”说马女士指定刷单
任务未完成导致账户冻结，要求马女士继
续转账 21万余元完成指定任务，才能进行
解冻和提现。

当马女士筹集资金准备继续转账时，民
警加以劝阻准备制止其转账操作。“放心，我
不会被骗的，你们说的我都懂，我只是没有完
成刷单任务，只要转账完成任务就能提现成
功了。”马女士始终坚信自己的判断。见她如
此“执着”，民警只得暂时保管其手机，并将其
带回派出所继续进行劝阻。

民警磨破嘴皮 女子幡然醒悟

然而，在派出所，马女士依旧不断向民警
展示其刷单获利并成功提现的信息。民警随
即调整思路，副所长李宏军在未听取马女士
陈述整个参与刷单返利过程的情况下，详细
表述了马女士从开始做任务参与刷单到转账
获利无法提现的整个过程。“你咋知道的？”满
脸疑惑的马女士不解地询问民警是怎么获知
这些事情的。

随后，民警耐心地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
反诈宣传，结合具体案例，阐明诈骗分子的作
案套路，一步步为其分析诈骗分子的手段、目
的，经过近两小时的工作，受害人马女士终于
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她保证不再继续转账，并
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随后，民警根据马女士提供的转账信息
进行止付、冻结，并及时移交刑侦大队开展
案件侦查工作。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

宁夏“平安文化·护苗”主题公园建成
悬挂平安文化灯笼、讲解盗版图书和“毒教材”的危害、参与“护苗”主题百米长卷绘画……6

月28日，宁夏首个“平安文化·护苗”主题公园在银川市西夏区恩和园正式揭牌，当天，还开展
了“护苗2023·绿书签行动”集中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张雪梅 摄

未经授权，
岂能擅用图片？

本报记者 王若英

近年来，随着传播模式的多元化，对
图片的使用也越来越频繁，因此，很容易
产生因图片使用未经著作权人授权而引
发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问题。这
不，最近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就审理
了这样一起案例。

作者 J独立构思和创作了一系列美
术作品，于 2011年首次发表。A公司通
过作者授权获得涉案作品在我国的专有
信息网络传播权，并获得以自己名义对
在我国自作品首次发表之日起至 2026
年的任何侵犯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
的第三方采取任何形式的法律行为（包
括诉讼行为），有权独立获得赔偿金。后
A公司发现B公司于2015年未经许可在
其经营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的文章中擅
自使用了涉案美术作品，侵害A公司对
该作品享有的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A
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著作权，诉至西夏
区法院。

法院认为，A公司通过涉案美术作
品著作权人 J的授权，拥有信息网络传播
专有使用权，并拥有对自涉案美术作品
产生之日起至授权截止日侵犯该作品信
息网络传播权的第三人采取法律行为并
获得赔偿的权利，故A公司具有本案诉
讼主体资格。B公司未经权利人授权或
支付对价，擅自将涉案图片在其公司的
微信公众号上使用，使得网络用户可以
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地点获得作品，
侵犯了该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
立即停止使用涉案美术作品，删除相关
链接。

除此之外，B公司还应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鉴于A公司无法证明其因被侵权
而遭受实际损失，亦无证据证明B公司
的违法所得，故本案宜采用法定方式确
定赔偿金额。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创
作难度、艺术价值，侵权作品的使用方
式、后果等，酌定 B公司赔偿 A公司包
含维权合理开支在内的经济损失共计
800元。

法官提示：为防范化解转用图片等
作品侵害他人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
问题，建议在官方的免费图库中选取图
片素材，并在使用图片之前查询该图库
的版权说明，确保图片无权利瑕疵后再
行使用。


